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甬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鸿高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

荐机构，对长鸿高科 2022年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本次检查的

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2月 12日-12月 17日、2023年 4月 3日-4月 14日、2023年 4月

21日，保荐机构对长鸿高科进行了现场检查，参加人员为樊友彪、赵江宁、胡

迪凯、钱霄。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三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信息披露文件、与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凭证等资料、实地调研等核查手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内容包括：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等。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长鸿高科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

则、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核对了公司相关会议的

公告；核查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议案、会议决议、会

议记录等文件。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等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完备、合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的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公司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制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履行职责，制衡机制有效运作，三会会议召开、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会议文件完备，会议记录真实完整，内部监督及

反馈系统健全。长鸿高科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三会运作制度得到有效执行，风

险控制有效。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 2022年 1月 1日以来公告的所有信息披露文件，并与

公司三会文件及信息披露相关的支持性文件等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对披露文件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进行核查。

2022年度，公司存在因信息披露不及时被证监局出具警示函、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监管警示的情况，相关情况如下：

2022年 8月 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简

称“宁波证监局”）《关于对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白骅、胡龙双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函件，其主要内容为：

2022年 7月 15日，公司披露《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28日收到单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2,314.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 12.51%。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政府补助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白骅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胡龙双作

为公司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因以上事项，公司、公司董事会秘书白骅、公司财务总监胡龙双被宁波证监

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2022年 11月 23日，因为同样的事项，公司、

公司董事会秘书白骅、公司财务总监胡龙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监管警示。



公司及相关人员被宁波证监局出具警示函后，本保荐机构立即与公司相关人

员进行专题会议，要求和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同时就上述事项形成整

改报告。相关整改报告已于 2022年 9月 16日予以披露（公告编号：2022-062）。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

一致、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核查了公司关联交易资料，分析公

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是否保持独立。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未发生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月度银行对账单与募

集资金的使用存放相关的三会文件等募集资金有关资料和相关公告。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

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相关的协议、三

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文件，核查公司在决策和执行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公司已经针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

外投资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六） 经营状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经营合同资料，对公司相关

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经营状况正常。

（七） 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继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关注监管机构最新的制度规定，

及时履行修订完善程序等。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

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公司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应向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长鸿高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长鸿高科在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和三会运作等方面已建立了合法合规的相关制度并有效执行；公司已就本报

告“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之“（二）信息披露情况”中提到的

事项进行了整改，相关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资

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未发生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况；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现象；

公司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状况正常。




